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『抵免學分』與『抵修課程』辦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.4.12所務會議通過實施

第1條 本辦法依據『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』訂定之。

第2條 『抵免學分』意指承認所曾經修過的課程與學分，須向教務處申請核准；『抵修課程』意指承認所曾修過的課程但學分數不計入畢業學分，僅須本所認可。

第3條 申請日期應於入學當學期依本校行事曆日期辦理，申請以一次為上限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第4條 『抵免學分』與『抵修課程』由本所所務會議負責審核。

第5條 『抵免學分』之規定如下：

1、 研究生抵免總學分數以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上限。

2、 抵免學分之範圍為本所碩士班所曾開設之課程，非本所開設者以六學分為上限。

3、 抵免學分之原則為 (1)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(2)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。

4、 以多學分抵少學分者，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。

5、 凡本所開設之碩士學分課程且成績合格(八十分以上)均可准予抵免。

6、 凡本校管理學院內開設之碩士學分課程，其科目名稱為本所碩士班所曾開設之課程且成績合格均可准予抵免；科目名稱不同者則需由所務會議核定之。

7、 凡校外之碩士學分課程，均須經核定，但上限為六學分。

8、 其它特殊情況者均須由所務會議核定。

第6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分，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酌情抵免。

第7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